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  

 

闽建设〔 2014〕21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得内地注册
建筑师和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

香港专业人士在福建省注册执业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建委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，省直

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加强闽港合作三年（ 2014-2016）行

动方案，经请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，现将取得内地注册建筑

师和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福建省注

册执业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注册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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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公用设

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之一；

（二）受聘于内地一个经工商登记的具有建设类相关资质的

单位；

（三）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近三年内未因从事建设类活动受

到行政处罚的；

（四）没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》第

二十一条及《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所列的情

形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申报注册程序

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、注册

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工程师申请注册分初始注册、延续注册、

变更注册、更改补办和注销注册等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聘用单位进入福建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管理中心网站

（http://zczx.fjjs.gov.cn/）点击 “网上申报注册系统 ”，通过 “全国

一级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 “管

理信息系统 ”）填写申报注册数据、打印注册申请表并签署意见、

加盖单位印章，同时将申报注册数据上传至管理信息系统省级

版。

（二）聘用单位提交注册申报材料至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

政服务中心窗口（地址：福州市北大路 242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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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将初审

意见和申请材料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三、申报注册期限要求

（一）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公用设

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之一的香

港专业人士应当在取得资格之日起三年内申请办理初始注册。逾

期未申请初始注册的，须符合内地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后方可申

请。

（二）注册建筑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二年，勘察设计注册工

程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三年。

（三）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，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三

个月前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延续注册。注册建筑师延续注

册有效期为二年，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延续注册有效期为三年。

四、申报注册应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初始注册 

1．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管理信息系统 ” 填写并打印的《×××

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本人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 

3．香港地区居民身份证件复印件 ; 

4．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5．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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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自执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超过三年申请初始注册的，

应提交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复印件（目前注册公用设备工程

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工程师尚未开展继续教育，暂不

要求提交）； 

7．聘用单位的有效资质证书复印件。

提交以上复印件时应加盖聘用单位公章，并同时提交相应的

原件检验，原件经检验后退回（下同）。

（二）延续注册 

1．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管理信息系统 ” 填写并打印的《×××

工程师延续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； 

3．申请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

工程师注册的还应提交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聘用单位为申请人

缴纳的近一个月社会保险明细表复印件（退休人员仅需提供退休

证明复印件）； 

4．在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复印件（须交

验原件，目前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

工程师继续教育尚未开展，暂不要求提供）； 

5．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6．聘用单位资质证号有变动的，还需提交有效的资质证书

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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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变更注册 

1．申请人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管理信息系统 ” 填写并打印

填写的《 ×××工程师变更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和申报注册

数据； 

2．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； 

3．申请人工作单位变动证明复印件 (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

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、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

文件、退休人员原聘用单位的未返聘证明 )； 

4．申请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

工程师注册的还应提交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聘用单位为申请人

缴纳的近一个月社会保险明细表复印件（退休人员仅需提供退休

证明复印件）； 

5．在注册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办理变更注册的，还应提

交申请人在本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复印件（须

交验原件，目前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

工工程师在继续教育尚未开展，暂不要求提供）； 

6．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7．聘用单位有效的资质证书复印件； 

8．原执业印章。


（四）更改补办
 

1．因注册证书、执业印章遗失、污损等原因，需补办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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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或执业印章的，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管理信息系统 ” 填写

并打印的《 ×××工程师更改补办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和申报注

册数据； 

2．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3．对注册证书、执业印章遗失补办的，需提交刊登有遗失

声明的省级以上报纸原件； 

4．注册证书或执业印章污损申请更换的，需提交污损的注

册证书原件或执业印章。

（五）注销注册 

1．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管理信息系统 ” 填写并打印的《×××

工程师注销注册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3．原注册执业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。

五、法定时限

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的注册事项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自受理材料之日起在 20 个工作日内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由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准的注册事项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受

理材料之日起，在 1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

六、执业

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公用设备工程

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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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专业人士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应的执业活动不受在香

港注册执业与否的限制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福建省有关规

定，执行内地和福建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、规定，并接受相关

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七、继续教育

获准在福建省注册执业的香港专业人士，应按规定参加内地

的继续教育培训，完成本专业继续教育课程与学时要求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4年 12月 31日

- 7 -

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4年 12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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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建〔 2014〕55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得内地注册

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

福建省注册执业管理工作的通知
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建委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，省

直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加强闽港合作三年（ 2014-2016）行

动方案，经请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，现将取得内地注册监

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在福建省注册执业管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注册条件

（一）取得内地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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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聘于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一个经工商登记的具有建

设类相关资质的单位；

（三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；

（四）年龄不超过 65岁。

二、申报注册程序

注册监理工程师申请注册分初始注册、延续注册、变更注

册、注销注册和注册执业证书、执业印章遗失破损补办等，按

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聘用单位进入福建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管理中心网

站（http://zczx.fjjs.gov.cn/）点击 “网上申报注册系统 ”，通过 “注

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 ”填写申报注册信息、打印注册申请表并

签署意见、加盖单位印章，同时将申报注册数据上传至管理信

息系统省级版。

（二）聘用单位提交注册申报材料至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行政服务中心窗口（地址：福州市北大路 242号）。

（三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将初

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三、申报注册期限要求

（一）取得内地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

应当在取得资格之日起三年内申请办理初始注册。逾期未申请

初始注册的，须符合内地规定的继续教育要求后方可申请。

（二）注册监理工程师每一注册有效期为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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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，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

三个月前向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延续注册。延续注册

有效期为三年，自准予延期注册之日起计算。超过注册有效期

未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，需重新办理初始注册。

四、申报注册应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初始注册 

1．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 ”填写并

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初始注册申请表》原

件（一式二份，另附一张近期一寸免冠照片，供制作注册证书

使用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》复印

件； 

3. 香港地区居民身份证件复印件； 

4. 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5．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及社会保险机构

出具的聘用单位为申请人缴纳的近三个月其中一个月的社会保

险明细表复印件（退休人员仅需提供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

用劳动合同及退休证明复印件）； 

6．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件、职称证书复印件（可参照报名

参加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时提供的证明材料）； 

7. 聘用企业填写的《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行为核查情况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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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》（表格可在福建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管理中心网站  

(http://zczx.fjjs.gov.cn)“下载专区 ”中下载）； 

8．自执业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超过三年申请初始注册的，

应提交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复印件。

提交以上复印件时应加盖聘用单位公章，并同时提交相应

的原件核验，原件经核验后退回（下同）。

（二）延续注册 

1.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 ”填写并

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延续注册申请表》（一

式二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及社会保险机构

出具的聘用单位为申请人缴纳的近三个月中其中一个月的社会

保险明细表复印件（退休人员仅需提供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

聘用劳动合同及退休证明复印件）； 

3．在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复印件； 

4．《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》复印件； 

5．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业

证》复印件； 

6．聘用企业填写的《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行为核查情况登

记表》（表格可在福建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管理中心网站  

(http://zczx.fjjs.gov.cn)“下载专区 ”中下载）； 

7. 申请人的注册证书原件及执业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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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变更注册 

1．变更执业单位的：

（1）申请人本人与新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

系统 ”填写并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变更注册

申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

（2）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及社会

保险机构出具的聘用单位为申请人缴纳的近三个月中其中一个

月的社会保险明细表复印件（退休人员仅需提供与新聘用单位

签订的有效聘用劳动合同及退休证明复印件）；

（3）申请人工作单位变动证明复印件（与原聘用单位解除

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、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

的仲裁文件）；

（4）福建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签发的有效《台港澳人员就

业证》复印件；

（5）申请人的注册证书原件及执业印章。 

2．变更注册专业的：

（1）申请人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

统”填写并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变更注册申

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

（2）与申请注册专业相关的工程技术、工程管理工作经

历和工程业绩证明复印件；

（3）符合相应专业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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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申请人的注册证书原件。

（四）注销注册

注册监理工程师具有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》第十五

条规定情形的，应当办理注销手续。其中本人申请注销注册的，

应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．申请人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 ”

填写并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销注册申请

表》（一式二份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3．申请人的注册证书原件及执业印章。

（五）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遗失破损补办 

1.因注册证书、执业印章遗失、破损等原因，需补办注册

证书或执业印章的，申请人本人与聘用单位通过 “注册监理工程

师管理系统 ”填写并打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遗

失补办申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，另附一张近期一寸免冠照片，供

制作注册证书使用）和申报注册数据； 

2.对注册证书、执业印章遗失补办的，需提交刊登有遗失

声明的省级以上报纸原件； 

3.注册证书、执业印章污损、损坏申请更换的，需提交污

损的注册证书原件或执业印章。

五、法定时限

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的注册事项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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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自受理材料之日起在 20个工作日内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六、执业

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香港专业人士

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应的执业活动不受在香港注册执业

与否的限制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福建省有关规定，执行

内地和福建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、规定，并接受相关行政主

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七、继续教育

获准在福建省注册执业的香港专业人士，应按规定参加内

地的继续教育培训，完成本专业继续教育课程与学时要求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4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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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4年 12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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